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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88005 號 

 

修正「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第

十條。 

附「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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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第 二 條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以下簡稱本所），隸屬於苗栗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法辦理本縣動物保護收容及防疫檢

疫業務。 

第 四 條  本所設下列各課，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動物防疫課：掌理經濟動物(豬、牛、羊、鹿、馬、雞、 

     鴨、鵝等)疾病防治、斃死畜禽化製及查核輔導、肉品市 

     場與動物屠宰場及理貨場衛生檢查等事項。 

 二、動物檢疫課：掌理獸醫行政及公共衛生、輸出入動物追 

     蹤檢疫、獸醫師管理教育訓練及發證、動物狂犬病防 

     疫、動物疫病診療、水生生物疫病防治、動物用藥品管 

     理查核及發證、畜禽水產品藥物殘留檢驗、研考、採 

     購、出納、收發文書檔案管理、庶務總務及財產管理登 

     記等事項。 

 三、動物保護課：掌理動物保護和生命教育、動物保護團 

     體、動物福利、展演動物、實驗動物、寵物業管理、寵 

     物同業商業公會及特定寵物業許可發證等事項。 

 四、動物收容課：掌理動物管制捕捉、救援、運送、晶片登 

     記、絕育醫療照護、諮詢認領養關懷、動物殯葬生命禮 

     儀、公私立動物收容所管理、寵物食品飼料及美容等事 

     項。 

第 六 條  本所置秘書、課長、課員、技士、技佐、助理員。 

  前項辦理動物防疫檢疫業務之課長、技士、技佐均由具

獸醫師資格者任之。但本規程施行前已進用之現職具獸醫佐

資格者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第 十 條  所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依秘書及第四條所列

單位主管順序代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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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6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04770B 號 

 

主旨：公告登錄「苑裡公有零售市場」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 

      辦法第 4條相關規定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第 1次審 

      議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名稱：苑裡公有零售市場。 

二、種類：市場。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80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苑裡公有零售市場建築本體 

    面積約 300.82平方公尺(据賣場：171.25平方公尺、本館沿街現存 

    牆體 125.73平方公尺、別館山牆 3.84平方公尺)；苗栗縣苑裡鎮苑 

    中段 1039地號(面積 496.74平方公尺)、苑中段 1040地號(面積 

    43.37平方公尺)、苑中段 1041地號(面積 1360.47平方公尺)、苑中 

    段 1043地號(面積 1044.21平方公尺)，總計 2944.79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登錄理由： 

     1.源於清代市集，1934年重建，與地方發展關係密切，見證過往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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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活。 

 (二) 法令依據：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規定辦理登錄，歷史建築登錄依下列基 

      準為之：「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三、具地區性建造物 

      類型之特色者」。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 

    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訴願法第 1、14、56及 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 

    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附「苑裡公有零售市場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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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1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096546B 號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17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其權利人應自 

      登記完畢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 

      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條第 2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 

      售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 

    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 

    之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管理表） 

    起 10年內。 

四、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發給。 

五、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 

    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 

    收利息發給之。 

      附「地籍清理第 17批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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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093056B 號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 

      請發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條第 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 

      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 

    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台灣銀行苗栗分行之苗栗縣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存入專戶起 10年內(如清 

    冊)，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附「第 17批(第 2次)存入專戶公告清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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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093176B 號 

 

主旨：核准莫君琴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莫君琴 

二、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 027956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8）苗縣地登字第 000380號 

四、事務所名稱：莫君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外埔里 10鄰 88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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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3 日 
府社老字第 1080090753B 號 

 

主旨：預告廢止「苗栗縣政府審查社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 

      則」。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附「苗栗縣政府審查社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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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審查社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縣社政業務財團法人（以下

簡稱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依民法有關規定訂定本

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社政業務財團法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指以推動符合

社會福利慈善公益業務為目的，從事社政、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

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救助、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或其

他有關社會福利業務等服務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財團法人應於其名稱冠以財團法人之名義，後再接其名稱。 

財團法人名稱，不得與他財團法人名稱相同。二財團法人名稱中標

明不同種類、屬性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財團法人不得使用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名稱。 

第四條  財團法人之設立，應依捐助章程規定設置董事，由董事依民法第五

十九條規定向本府申請許可後，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聲請登

記。其以遺囑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由遺囑執行人申請許可。 

第五條  政府捐助財產達登記財產總額半數以上之財團法人，捐助機關應指

派若干董事；其所占全體董事名額之比例，依捐助機關捐助占第一

次登記財產總額之比例為之，並不得少於全體董事名額二分之一。 

前項財團法人應置監察人，並由捐助機關指派若干監察人；其所占

全體監察人名額之比例，依捐助機關捐助財產占第一次登記財產總

額之比例為之，並不得少於全體監察人名額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財團法人置有董事長者，捐助機關得報請本府核定後指派

一人擔任之；置有秘書長、執行長、總幹事或經理人者，捐助機關

得推派人選報請本府核定擔任之。 

前三項人員之任免，自捐助機關書面通知送達財團法人時生效。 

第六條  本府審查財團法人之申請設立時，應審酌其捐助財產總額是否足以

達成設立目的及業務宗旨。 

前項捐助財產總額，現金總額須足以提供設立目的事業所需之經

費，並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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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財團法人僅得動支捐助財產孳息，不得動支本金。但本準則實施前

已設立之政府捐助財產達登記財產總額半數以上之財團法人，其捐

助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本府應審查捐助章程記載事項如下： 

一、目的、名稱、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名稱應加冠社會福利屬

性，主事務所所在地應設於本縣轄區內。 

二、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三、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四、董事及置有董事長、監察人者，其姓名、住所、名額、產生方

式、任期與選（解）聘事項及任期屆滿董事長不辦理改選

（聘）之處理方式。 

五、董事會之組織、職權及其運作方式：設有監察人者，其職權及

運作方式。 

六、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七、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 

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者，由遺囑執行人訂定

捐助章程。 

第九條  財團法人置董事或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五人至十九人為限，並須為單數，任期為三

年。置有監察人者，名額以三人至五人為限，任期與董事同。 

二、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聘任之，其後每屆之董事由當屆董事就熱

心公益人士共同提名選舉之。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

總人數三分之一；設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

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或監察人，其人數不得超過

全體董事人數或全體監察人三分之一；且每屆期滿連任之董事

不得逾全體董事人數三分之二。 

四、外國人擔任董事者，其人數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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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均為無給職，連選得連任，如在任期內因故出缺時，由董

事會遴聘之，惟其任期以補足原任董事之任期為限。 

監察人在任期內如因故出缺時，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會議

通過聘任，惟其任期以補足原任監察人之任期為限。 

六、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董事長未辦理改選時，得由董事三分

之一以上聯名或由監察人通知董事長召開董事會會議辦理之，

並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或監察人就任時為止。但本府得

依職權限期令其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期限屆滿時，當然

解任。 

    董事或監察人有前項情事，無法補選或經本府通知逾三個月仍

未補選者，得由本府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由本府自

董事或監察人中擇一人暫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第十條  向本府申請設立許可，應備具下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其遺囑影本及遺囑執行人依第

八條規定訂定之捐助章程。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名冊及其國民身分證影本。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名冊及

其國民身分證影本。董事、監察人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其護

照或居留證影本。 

五、願任董事或監察人同意書及其配偶與三親等內親屬關係表及切

結書。 

六、財團法人及董事印鑑。 

七、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

人所有之承諾書。 

八、年度業務計畫、預算書及職員名冊。 

九、董事會會議紀錄。 

十、捐助人如係法人或團體者，應檢附該法人或團體捐助承諾之會

議紀錄、該法人或團體主管機關同意函影本及其他有關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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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屬改隸者，除應依上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外，另並應檢附

原主管機關同意改隸函及原主管機關用印後之上年度決算書及

計畫書、財產清冊、當年度預算書。 

前項情形得補正者，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駁回其申請。 

第十一條  申請設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依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或廢止之： 

一、設立目的非依第二條設立或不合公益。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捐助財產未依規定或未於三個月內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 

四、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捐助章程不符合。 

五、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目的。 

六、捐助財產總額不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及業務宗旨。 

七、捐助章程規定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

目的之團體。 

八、捐助財產或其證明文件虛偽不實。 

九、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事項。 

第十二條  本府受理申請設立財團法人，經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許可文

書，並將申請書及其附件加蓋印信，以二份發還申請人。 

第十三條  本府依第十二條規定發給許可文書時，應附記下列事項： 

一、受設立許可之財團法人收受設立許可文書後，應即向該管法

院聲請登記，並於完成登記後將登記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 

二、完成登記之法人並應向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

單位設立登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三、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立登記後，將捐助財

產全部移歸財團法人，以財團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並

報本府備查。 

四、設立許可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

本府許可，於許可後三十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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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換發法人登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

及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十四條  財團法人經許可設立後，本府應依民法第三十二條等規定監督下

列事項： 

一、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將下年度業務計畫書及預算

書，提經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連同會議紀錄（如有監察人

者須連同監察報告）報本府備查；並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前

一年度之執行業務報告書、經費決算書、財產清冊及基金存

款證明文件，提經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連同會議紀錄（如

有監察人者須連同監察報告）報本府備查。 

二、本府得派員檢查財團法人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有無違反許

可條件、財產保存、保管運用情形、財務狀況、公益績效。 

三、財團法人辦理各種業務，應依法令運用所捐財產及各項收

入，並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 

四、其他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十五條  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予糾正並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者，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廢止其許可，並通知法人

登記之法院： 

一、違反法令、捐助章程或遺囑。 

二、管理、運作方式不當或與設立目的不符。 

董事或監察人，不遵守本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查者，本府

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違反法

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十六條  財團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本府撤銷、廢止許可

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即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 

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應依

其章程或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章程

或遺囑未規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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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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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3 日 
府地價字第 1080088128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府所核發黃勝群等 2人(詳如清冊)所持因有效期限屆 

      滿而未依規定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條。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註銷之不動產經紀人姓名及其證書資料詳如清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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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9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05315B 號 

 

主旨：公告登錄「大湖開闢紀念碑」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 

      辦法第 4條相關規定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第 1次審 

      議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名稱：大湖開闢紀念碑。 

二、種類：碑碣。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16鄰法雲禪寺 11號法雲禪寺主殿 

    後方。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段 465-6 

    號土地面積：7240.00㎡；建築面積：30.25㎡。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1.碑文內容記述吳氏家族拓墾大湖之事跡及法雲寺興建沿革。 

    2.碑體材質為砂岩，外觀的階梯狀基座、圓柱形碑身為近代紀念碑設 

      計風格，圍欄正面入口處有形貌古樸的石獅，表現民間藝術特色。 

  (二)法令依據：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規定辦理登錄，歷史建築登錄依下列基 

      準為之：「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三、具地區性建造物 

      類型之特色者。」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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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訴願法第 1、14、56及 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 

    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附「大湖開闢紀念碑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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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9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5296B 號 

 

主旨：公告登錄「大湖震災記念塔」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 

      辦法第 4條相關規定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第 1次審 

      議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名稱：大湖震災記念塔。 

二、種類：碑碣。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龜山 1號法寶寺之右側便道後方菜 

    園及竹林處。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段 0058- 

    0000地號土地面積：14084.46㎡；建築面積：7240.00㎡。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1.碑文內容記述吳氏家族拓墾大湖之事跡及法雲寺興建沿革。 

     2.碑體材質為砂岩，外觀的階梯狀基座、圓柱形碑身為近代紀念碑 

       設計風格，圍欄正面入口處有形貌古樸的石獅，表現民間藝術特 

       色。 

  (二)法令依據： 

  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款規定辦理登錄，歷史建築登錄依下列基準為之：「二、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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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 

  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 

  願法第 1、14、56及 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 

  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 

  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附「大湖震災記念塔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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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9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05327B 號 

 

主旨：公告本縣一般古物「原竹南公學校單開奉安庫」。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規定暨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5條、第 6條等規定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第 1次 

      審議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原竹南公學校單開奉安庫，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古物綜合描述：古物 1案，年代為日治時期 (約 1899 年)，金屬、 

    梧桐木材質，尺寸為長 54公分、寬 52公分、高 97公分；原竹南公 

    學校單開奉安庫，整體為長方體外型，底部裝設有 4個滾輪方便移 

    動，材質以金屬為主，外立面皆髹黑漆，目前多已脫落，正立面有把 

    手、附商標的密碼鎖、五三銅紋鑰石孔等，奉安庫為單開門形式但無 

    法開啟，目前無法確認內部是否有其他物件。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本案古物一案，分別為原竹南公學校單開奉安庫。 

    2.單開奉安庫為竹南國小於明治 31年建校，次年存放教育勅語之奉 

      安設備，見證竹南公學校發展與日治時期日人精神教化之歷史。 

    3.奉安庫之鑄造技術，其五三桐花紋、日式密碼鎖具，是日本工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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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之代表。 

    4.目前臺灣明治時期留存之奉安庫數量相當稀少。 

  (二)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規定暨古物分級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4、5 款等規定。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14、56及 58條規定，自本 

    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 

    (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 

    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 

    樓)提起訴願。 

 

      附「原竹南公學校單開奉安庫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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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9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05318B 號 

 

主旨：公告指定「臺鐵舊山線-魚藤坪鐵橋」為古蹟，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4條規定。 

  二、苗栗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臺鐵舊山線-魚藤坪鐵橋。 

  二、種類：橋梁。 

  三、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 

   (一)古蹟本體：本體為魚藤坪鐵橋，面積約 309.2㎡，鐵道約 154.6 

       公尺長(範圍涵蓋橋台、橋墩、鋼梁及其上鐵路設施)。 

   (二)定著土地之範圍：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140-120地號土地面積 

       1,833㎡(橋梁範圍約 50㎡)、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140-154地 

       號土地面積 4,306㎡(橋梁範圍約 45.2㎡)、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 

       段 140-155地號土地面積 301㎡(橋梁範圍約 14㎡)、苗栗縣三義 

       鄉魚藤坪段 140-156地號土地面積 1,794㎡(橋梁範圍約 88㎡)、 

       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140-988地號土地面積 311㎡(橋梁範圍約 

       28㎡)、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205-9地號土地面積 1,154㎡(橋 

       梁範圍約 26㎡、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401-20地號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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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橋梁範圍約 58㎡)。 

五、指定理由： 

  1.魚藤坪鐵橋見證關刀山大地震後之鐵道橋梁構造之演變，與魚藤坪斷 

    橋皆為地震歷史的見證。 

  2.魚藤坪鐵橋建於 1936年，1938年竣工；具日治後期鐵道橋梁建造技 

    術價值。 

  3.設計者為鐵道部技手渡邊悟，全臺此類橋梁現存較少。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9日府文資字第 

    1080005318B號。 

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條規定，苗栗縣縣定古蹟「臺鐵舊山線-魚藤 

    坪鐵橋」。 

八、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第 2項、訴願法第 1條、第 14條、第 56條及 

    第 58條第 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 

    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 

    地址：36001 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將副本抄送管轄機關文化部 

    (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附「臺鐵舊山線-魚藤坪鐵橋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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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9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5321B 號 

 

主旨：公告本縣一般古物「原竹南公學校雙開奉安庫」。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規定暨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5條、第 6條等規定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第 1次 

      審議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原竹南公學校雙開奉安庫，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古物綜合描述：古物 1案，年代為日治時期 (約 1935年)，金屬、梧 

     桐木材質，尺寸為長 122公分、寬 66公分、高 150公分；原竹南公 

     學校雙開奉安庫，整體材質包含金屬及部分木料，下方裝設有 4個 

     活動滾輪，正面有上方山牆，其左右兩側以菊花紋裝飾收頭，整體 

     外立面髹黑漆，背立面剝落情況較嚴重。奉安庫內外共有三層門， 

    第一層為正立面之外觀，外側髹黑漆左右分別各有獅頭紋飾門把、附 

    商標的鑰匙孔等，內側亦塗刷黑漆，於中央偏上位置有疑似蒔繪技法 

    施作的五七桐紋，中層鋼板第二層門，表面髹黑漆並以細膩的刀片形 

    金屬鎖片固定，內層木板為第三層門，材質為梧桐木，在中央有如意 

    形鎖片，左側門現已脫落。本案有的銅片皆係以金銀細工的鏨刻方式 

    處理。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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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古物一案，分別為原竹南公學校雙開奉安庫。 

    2.此雙開奉安庫見證日治時期日人精神教化之歷史，且與竹南國小昭 

      和年間重建有關。 

    3.其型制為雙開樣式，上方山牆兩側各有一組 16辦菊花紋，鐵門內 

      有五七桐花紋，以梧桐木作為內層隔間，是日本工藝技術之代表。 

    4.竹南國小同時保留有二件不同時期的奉安庫，為臺灣其他學校所少 

      見。 

  (二)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規定暨古物分級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4、5 款等規定。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14、56及 58條規定，自本 

    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 

    (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 

    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 

    樓)提起訴願。 

 

      附「原竹南公學校雙開奉安庫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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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080005269B 號 

 

主旨：公告指定「臺鐵舊山線-內社川鐵橋」為古蹟，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4條規定。 

  二、苗栗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8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臺鐵舊山線-內社川鐵橋。 

  二、種類：橋梁。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 

  四、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 

    (一)古蹟本體：本體為內社川鐵橋，面積約 752㎡。 

    (二)定著土地之範圍：苗栗縣三義鄉聖王段 96地號土地面積 

        33890.53㎡(橋梁範圍約 77㎡)、苗栗縣三義鄉聖王段 162地號 

        土地面積 998.08㎡(橋梁範圍約 50㎡)、苗栗縣三義鄉聖王段 

        163地號土地面積 1259.19㎡(橋梁範圍約 80㎡)、苗栗縣三義 

        鄉聖王段 165地號土地面積 4119.40㎡(橋梁範圍約 305㎡)、苗 

        栗縣三義鄉聖王段 166地號土地面積 5579.93㎡(橋梁範圍約 20 

        ㎡)、苗栗縣三義鄉上城段 220地號土地面積為 23119.57㎡(橋 

        梁範圍約 220㎡)。 

  五、指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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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5年地震後興建，見證臺灣鐵道史及時代工法的變化。 

    2.鐵道部建設改良課技師坂本敏一設計，橋體為上承式鋼桁架，橋墩 

      為中空鋼筋混凝土造，營造技術具特殊性。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8日府文資字第 

      1080005269B號。 

  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條規定，苗栗縣縣定古蹟「臺鐵舊山線-魚 

      藤坪鐵橋」。 

  八、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第 2項、訴願法第 1條、第 14條、第 56 

      條及第 58條第 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 

      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 

      縣政府，地址：36001 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將副本抄送管轄機 

      關文化部(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附「臺鐵舊山線-內社川鐵橋公告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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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 
府社保字第 1080083121B 

 

主旨：預告廢除「苗栗縣政府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 

      育裁罰基準」。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業於 106年 1月 1日修正為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本裁罰基準適用對象及範圍皆大幅修正，擬予以廢 

    止後另行訂定。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332003。 

 (四)傳真：037-332097。 

 (五)電子郵件：motolulu@ems.miaoli.gov.tw。 

 

附「廢止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裁罰基準總說明」。 

 

縣長    徐耀昌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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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21072B 號 

主旨：公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鐵砧山礦場場 

      區內污染 土地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下稱控制場址）暨 

      場區內外污染土地 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下稱管制區）。 

依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2 條、第 12 條 

      第 2 項、 第 16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場址污染範圍與管 

      制區之劃定及公告作 業原則（下稱作業原則）規定暨本府環境保 

      護局 108 年 3 月 7 日至 18 日、 同年 4 月 12 日執行旨揭礦 

      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查證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污染行為人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 

二、 場址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鐵砧山礦 

     場。 

三、 場址地址：苗栗縣通霄鎮坪頂里 15 鄰 146 號。 

四、 場址地號：苗栗縣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部分土地。（範圍如附 

     件） 

五、 污染類型：工廠。  

六、 場址面積：1,668.95 平方公尺。  

七、 場址現況概述：本次所公告控制場址範圍，原為伴產水池及廢水處理 

    設施 區，目前伴產水池已排空，廢水處理設施區為正常運作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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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權人 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另管制區範圍包括通霄鎮大坪頂 

    段 137、 137-1、137-2、137-3、328-1、328-3、328-4 等 7 筆地號 

    土地及 107、136、 136-1、136-2、620-16、621 等 6 筆地號部分土 

    地，除 107 地號外，原均 為農業使用。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礦場因場內連接伴產水池地下管線鏽蝕，造 

    成天 然氣製程產出之伴產水洩漏至土壤及地下水中，業經本府環境保 

    護局 108 年 3 月 7 日至 18 日、同年 4 月 12 日辦理旨揭礦場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查證 結果，超過管制標準情形如下： 

  (一) 土壤部分：  

     1. 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270mg/kg。  

     2. 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2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4,550mg/kg、苯 59.9mg/kg。  

     3. 通霄鎮大坪頂段 620-16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350mg/kg、苯 12.6mg/kg。（管制標準：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000 mg/kg、苯 5mg/kg） 

  (二) 地下水部分： 

     1. 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3.6mg/ L、苯 

        15.8mg/L、 萘 1.26mg/L 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43.6mg/L。  

     2. 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2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9.4 mg/L、苯 

        14.2mg/L、萘：0.892mg/L 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81.2mg/L。  

     3. 通霄鎮大坪頂段 620-16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5.6 mg/L、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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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mg/L、萘 0.82mg/L、二氯甲烷 0.118mg/ L 及總石油碳氫化 

        合物 74.9mg/L。(管制標準：甲苯 10mg/L、苯 0.05 mg/L、萘  

        0.4 mg/L、 二氯甲烷 0.05 mg/L、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0mg/L） 

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一) 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 

       定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二) 管制範圍：參照作業原則規定，除污染場址外，併劃設場區外目前 

       查證可 能污染範圍為管制區，且為使管制區範圍明確，避免現地認 

       定疑義，以農 地坵塊邊界為管制區邊界進行劃設，管制區範圍包括 

       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137-1、137-2、137-3、328-1、328-3、328- 

       4 等 7 筆地號土地及 107、 136、136-1、136-2、620-16、621 等 

       6 筆地號部分土地。(管制範圍示意 圖如附件)  

  (三) 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據土污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並 

       依同法 第 18 條規定，禁止在污染管制區內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 

       禽、家畜及養 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並禁止抽取、使用管制 

       區地下水，另依同法 第 19 條規定，於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 

       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抽 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 

       畫書，報請本府核定後，始得實施。 (四) 自公告之日起，管制區 

       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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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6 日 
府社老字第 1080078005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草 

      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二、訂定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及相關法令。 

三、訂定「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如附 

    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 

  (二)地址：360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329460。 

  (四)傳真：037-355329。 

  (五)電子郵件：e0504@ems.miaoli.gov.tw。 

 

      附「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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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7 日 
府社婦字第 1080094549 號 

 

主旨：預告修訂「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 

      第二條及第四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第二條、第四條 

    修正草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 

    起 15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8084。 

 (四)傳真：037-558045。 

 (五)電子郵件：childyy@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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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7 日 
府教社字第 1080094541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總統令 106年 6月 14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3311號、 

    教育部 107年 2月 8日臺教社（一）字第 1070018645B號令辦理。 

三、「苗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電話：037-559687。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yunru9510555@ems.miaoli.gov.tw 

 

      附「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草案」。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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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府農畜字第 1080092428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草案，相關條文內 

    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農業處（畜產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351618 

（四）傳真：037-358401 

 

    

 

 

縣長  徐耀昌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府社救字第 1080087735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政府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處理原則 

      草案總說明」。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四項，修正草案等相關資料如附件。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666 

（四）傳真：037-367443 

（五）電子郵件：ezen28@ems.miaoli.gov.tw 

 

      附「草案總說明、對照表、草案」。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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